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检测须知 
（一）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申请
根据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第15号公告（见参考资料1），无线局域网产品的认证工作由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承担。检测工作依据《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无线局域网产品）》（编号：CNCA—11C—048：2007，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第17号公告发布）（见参考资料2）实施。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10号中认大厦

   网  址：www.isccc.gov.cn   邮  编：100020  
   联系人： 李 莉           景育明
   电  话：010—65994369，  010—65994340
   传  真：010—65994298，  010—65994274

（二）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型式试验检测机构概述
   国家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检验中心与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于2007年5月8日签订委托授权协议书，国家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检验中心为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授权，依据《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无线局域网产品）》（编号：CNCA-11C-048：2007）实施检测工作。
   国家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检验中心为目前可开展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CCCI）型式试验检测的唯一检测机构。
   型式试验包含三个部分：电磁兼容，电气安全，无线鉴别与保密功能（WAPI）及设备互联互通。
    国家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检验中心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80号
        网    址：www.srrc.org.cn       邮政编码：100037
        联 系 人：     苑克龙            孙 硕

        联系电话：  010-68009193        010-68009206

        传    真：  010-68009206

   CCCI认证还需《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和《无线局域网产品密码检测合格证》及相关资料（详见中国信息安全中心网页相关说明www.isccc.gov.cn）。
办理无线局域网产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及其相关测试的受理中心地址同本中心地址。
密码检测由商用密码检测中心承担，并由该中心出具 《无线局域网产品密码检测合格证》。
      商用密码检测中心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靛厂路7号
      联系电话：010-59703789              邮    编：100036

      联 系 人：   李 冬 
（三） 无线局域网产品范围
《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细则》所指的无线局域网是通过采用无线通信技术代替线缆而提供有线局域网功能的计算机网络，该网络在局部区域（包含远距离点对点或点对多点等定向范围）内工作，工作频段通常为2.4GHz、5.8GHz等。强制性认证所涉及的范围有以下三类产品：
  (1)独立的无线局域网设备（无线接入点、无线网络适配器、无线网桥、无线路由器、无线网关、无线鉴别服务器、包含鉴别功能的无线访问控制服务器等和其他设备）； 
  (2)集成或内置了无线局域网设备的产品（PC机、笔记本、PDA、数码相机及摄像机、绘图仪、投影仪、扫描仪、复印机、打印机、电视机、DVD，电冰箱等和其他设备）； 
  (3)提供无线局域网鉴别与保密功能（WAPI）的软件产品。
（四） 无线局域网产品型式试验检测
1．委托型式试验检测标准及检测项目
① 独立的无线局域网设备适用的检测标准及检测项目：

A．安全检测标准及检测项目：

GB4943-2001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B．电磁兼容检测标准及检测项目

GB9254-1998（非发射状态）和GB17625.1-2003中规定的以下三项：

电源端子传导骚扰电压、辐射骚扰场强、谐波电流。

C．无线鉴别与保密功能(WAPI)及设备互联互通性的检测标准及检测项目：

GB15629.11-2003、GB15629.11/XG1-2006、GB15629.1102-2003、GB15629.1101-2006、GB15629.1104-2006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对所提供的3台（套）产品中的任意2台（套）进行检测。
② 集成或内置了无线局域网设备的产品适用的检测标准及检测项目：

A．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中已涵盖的产品：

a．鉴别与保密功能（WAPI）及设备互联互通性的检测标准及检测项目：

GB15629.11-2003、GB15629.11/XG1-2006、GB15629.1102-2003、GB15629.1101-2006、GB15629.1104-2006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对所提供的3台（套）产品中的任意2台（套）进行检测。

b．其他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规定的检测标准及检测项目，如音视频设备还需通过CNCA—01C—017号规则中规定的检测标准及检测项目。

B．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中不涵盖的产品（如数码相机等产品）：

GB15629.11-2003、GB15629.11/XG1-2006、GB15629.1102-2003、GB15629.1101-2006、GB15629.1104-2006规定的鉴别与保密功能（WAPI）及设备互联互通性的全部适用项目，对所提供的3台（套）产品中的任意2台（套）进行检测。

③ 无线鉴别与保密功能（WAPI）的软件产品：

  GB15629.11-2003、GB15629.11/XG1-2006、GB15629.1102-2003、GB15629.1101-2006、GB15629.1104-2006规定的鉴别与保密功能（WAPI）及设备互联互通性的全部适用项目，对所提供的2套软件中的任意1套进行检测。
2． 委托型式试验时需提交的文件资料:
①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申请书复印件（详见www.isccc.gov.cn首页下载）
②电气安全/电磁兼容关键元器件和/或主要原材料清单及说明；
③影响无线局域网产品鉴别与保密功能（WAPI）的关键件清单及说明；

④生产厂商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登记注册证明复印件（初次申请或变更时提供）；
⑤型式试验产品电气原理图和/或系统框图等；

⑥型式试验产品维修手册和中文使用说明书； 
⑦型式试验产品中文铭牌和警告标记； 
⑧同一认证单元内各个型号产品之间的差异说明； 
⑨其它有关资料（如国内外权威机构的测试报告）。 
3． 型式试验送样
产品在进行检测前由检测机构和厂家共同进行认证单元的划分。具体产品认证单元划分说明见《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CNCA—11C—048：2007）的附件1。

厂家与检测机构双方签属《技术服务合同》，厂家按要求进行送样。

认证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号的，送本型号的样品。以多于一个型号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委托认证时，应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型号。如果该单元中产品的影响无线局域网鉴别与保密功能（WAPI）的重要关键件不同，应增加送样数量，增加的样品仅进行GB15629.11-2003、GB15629.11/XG1-2006、GB15629.1102-2003、GB15629.1101-2006、GB15629.1104-2006标准所要求的鉴别与保密功能（WAPI）及设备互联互通测试。

影响无线局域网产品鉴别与保密功能（WAPI）的关键件详见《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CNCA—11C—048：2007）的附件4。
型式试验的样品由委托人负责按检测机构的要求选送,并对选送样品负责。
整机产品的送样量表：

	产品名称
	送样数量

	 独立的无线局域网设备
	无线接入点
	最少3台（套）

	
	无线网络适配器
	

	
	无线网桥
	

	
	无线路由器
	

	
	无线鉴别服务器、包含鉴别功能的无线访问控制服务器
	

	
	无线网关
	

	  集成或内置了无线局域网模块的设备
	其他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已涵盖的设备
	最少3台（套）

	
	其他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未涵盖的设备
	

	提供无线局域网鉴别与保密功能（WAPI）的软件产品
	提供无线局域网鉴别与保密功能（WAPI）的软件产品
	2套


随整机进行检测的电气安全关键零部件送样量以及送样要求详见《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CNCA—11C—048：2007）的附件2。
4． 型式试验检测时限

电气安全和电磁兼容的型式试验时间一般为整机25个工作日（因检测项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和复试的时间不计算在内）。当整机的电气安全关键件需要进行随机试验时，按电气安全关键件最长的试验时间计算（从收到样品和检测费用起计算）。

无线鉴别与保密功能及设备互联互通性测试一般为5个工作日。

5．检测结果

通过型式试验检测的无线局域网产品，由国家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检测中心向委托方出具型式试验《检测报告》。
（五）办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
请参照 本手册第一部分 一、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检验须知
（六）办理无线局域网产品密码检测和《密码证》
 密码检测由商用密码检测中心承担，详情请参照商用密码检测中心相关信息
 联系电话：010-59703695、010-59703715。联系人：李冬。
（七）收费标准： 
收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 
1. 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型式试验、按照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2. 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检测仍按本网站(www.srrc.org.cn)公布的收费标准执行
3. 密码检测按照商用密码检测中心提供的收费标准收取。
（八） 参考资料
（1）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第17号公告(附 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  编号：CNCA-11C-048：2007)

（2）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第15号公告

